
 

 

浙江省“一日游”旅游合同 

团号：                   线路名称：                            

旅游者姓名： 

共    人 

出发时间： 

出发地点： 返回地点： 

 

 

 

行 

程 

安 

排 

 

空调旅游车：12 座及以下（ ）、 15 座（ ）、  19 座（ ）、  33 座（ ）、

  45 座及以上（ ） 

（车号：                  ） 

 

 

 

游览项目及具

体时间 

 

 

 

 

 

 

说明：因不可抗力或者旅行社、履行辅助人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

事件影响旅游行程的，旅行社经向旅游者作出说明，可以在合理范围内变更

合同；旅游者不同意变更的，可以解除合同。 

 

旅

旅游费用包含项目：景点首道门票（ ）、旅游车（ ）、保险（ ） 

午餐（ ）、晚餐（ ）、住宿（ ）、其他（ ） 



 

 

游

费

用 

旅

游 

费

用 

成人     人 ×          元/人+儿童     人×         元/人=

            元，其中导游服务费 

           元/人。 

已付预付款：        元，剩余       元上车时收取。 

保

险 

自愿购买旅游意外保险：     人×         元/人=          

元；保险金额：           元/人 

1、本合同背面约定的事项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经旅行社盖章、旅游者签名

后生效。 

2、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3、签约地点： 

旅游者（签字）： 

 

身份证号码： 

 

住址： 

 

联系电话： 

签约时间： 

旅行社（盖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住所地： 

合同经办人： 

联系电话： 

签约时间： 

使用说明 



 

 

本合同仅适用于经杭州市旅游委员会备案的杭州一日游经营企业。 

温馨提醒： 

1、为保障您的合法权益，报名参加“一日游”旅行团务必索取、保存旅游

团费发票及本合同。 

2、导游人员应当佩戴导游证上岗，旅游者有权查看导游证件。 

3、若您有任何疑难或投诉，请拨：旅行社投诉热线：          ，旅游投

诉咨询电话：                    。 

合同条款 

第一条  旅游者的权利、义务 

1、有权知悉其购买的旅游产品和服务的真实情况，有权要求旅行社按照合

同约定提供产品和服务。 

2、旅游者在人身、财产安全遇有危险时，有请求救助和保护的权利；当人

身、财产受到侵害时，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 

3、旅游者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旅游费用，随团完成旅游行程，配合导游

人员的统一管理。发生突发事件或者旅游安全事故时，对旅行社采取的必要救助

和处置措施应予以积极配合，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 

4、现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应随身携带并自行保管。 

第二条  旅行社的权利、义务 

1、核实旅游者提供的相关信息资料，根据旅游者的身体健康状况及相关条

件决定是否接纳旅游者报名参团。行程中，有权要求旅游者遵守合同约定的行程

安排，拒绝旅游者提出的超出合同约定的不合理要求。 

2、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



 

 

旅游项目。但是，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旅游者要求，且不影响其他旅游者行程安

排的除外。 

3、按照合同约定的内容及标准为旅游者提供服务，不得擅自变更旅游行程

安排。旅行社所提供的服务应当符合保障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旅行社

应投保旅行社责任险并提示旅游者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4、旅行社应当使用在交通部门注册登记的客运车辆（须投保承运人责任保

险），严禁使用非法运营车辆（包括无牌黑车及私家车）。导游及车辆驾驶人员，

应当拥有符合相关规定的证照。 

第三条  旅游者退团 

旅游者在出发日前一日 16﹕00 前通知旅行社解除合同的，旅行社应当全额

返还旅游费用；旅游者在上述时间之后通知解除的，或未能按照约定时间、地点

集合出发又未能中途加入的，旅行社应当在扣除必要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 

第四条  旅行社取消 

旅行社可以在出发日前一日 16﹕00 前通知旅游者解除合同，并应当全额返

还旅游费用；旅行社在上述时间之后通知解除的，除全额返还旅游费用外，还应

当承担旅游费用 20%的违约金。 

第五条  旅行社责任 

1、旅行社安排的旅游活动及服务档次与合同约定不符，造成旅游者经济损

失的，旅行社应退还旅游者合同金额与实际花费的差额，并支付同额违约金。 

2、擅自缩短游览时间、遗漏旅游景点、减少旅游服务项目的，旅行社应赔

偿未完成约定旅游服务项目等合理费用，并支付同额违约金。遗漏无门票景点的，

每遗漏一处旅行社向旅游者支付旅游费用总额 5%的违约金。 



 

 

3、旅行社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的服务质量标准，旅游者和

旅行社对赔偿标准未作出合同约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有关规定，

亦可参照适用国家旅游局颁布的《旅行社服务质量赔偿标准》（旅办发〔2011〕

44 号）。 

第六条  责任免除 

因旅游者自身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违法犯罪行为、过失行为、行为判断失误、

疾病、自甘风险参加某些旅游项目）、第三人侵权及不可抗力或者旅行社、履行

辅助人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导致旅游合同无法履行或者旅游者

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旅行社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应当协助处理，因此支

出的合理费用由旅游者承担。 

第七条  争议解决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人

民法院起诉，或者按照另行达成的仲裁协议、仲裁条款申请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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